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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3組「人口、婚姻與家庭組」 

第 6屆第 3次分工小組會議紀錄 

壹、 日期：111年 3月 22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貳、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6樓 601會議室 

參、 主席：陳副局長仲良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名冊                              紀錄：林憶瑄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前次會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表 

編號 案由 前次會議決議 
主辦 

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11001 研 擬 身

心 障 礙

女 性 需

求 調 查

案 

1. 依據 110年 9月 3

日本組前次會議決

議，本案繼續列

管，請社會局參照

委員建議持續辦

理： 

(1)增加除了身心障礙

女性福利之外的生活

面向需求，如育兒、

社會參與等。 

(2)統計資料中加強相

關數據之性別分析。 

2. 依據 110年 12月

28日臺中市性別平

等委員會第 6屆第

2次會議決議，本

案定期會議解除列

管後於本組繼續列

管，委員建議增加

針對女性議題的討

論及性別的複分

類。 

社會局 1. 本案業列入110年度身障

需求調查研究案計畫內

容，依計畫將身障女性

福利需求納入問卷設

計，已於110年2月25日

召開期初審查會議，邀

請身心障礙領域專家學

者、相關局處單位以及

本局婦女福利及性別平

等科派員與會提供意

見，依建議修正研究設

計及問卷題目。 

2. 本案計畫及問卷於110年

6月22日業經主計總處核

定，因受疫情影響，將

研究執行期程延長至111

年6月30日前完成，資料

蒐集方式由原本面對面

訪視，再增加電話或視

訊方式蒐集資料，已完

成資料蒐集，刻正進行

分析。 

3. 預訂於111年4月15日召

開期末審查會議，期末

審查委員將邀請性平領

域委員與會。 

繼續列管 

決定：本案繼續列管，請社會局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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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本組 110年「臺中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重點工作」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本府社會局)。 

說明： 

一、 依據臺中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5屆第 2次定期會議決議，自 109年起實施，

每半年填報辦理成果，並於分工小組檢視，本次會議彙整 110年辦理情形詳

如附件 1(P.5-P.41)。 

二、 有關重點工作(四)案號 X06033104007工作內容「辦理原住民族地區的托育支

持友善服務及措施（如：居家托育人員托育獎助計畫及幼兒托教補助）。」，

其中「幼兒托教補助」依據中央原民會指示，自 110年下半年起適用「0-6歲

國家一起養」之教育部措施，爰原民會本項補助經費執行至 110年上半年

止。經秘書單位評估建議擬修改工作內容為「辦理原住民族地區居家托育人

員托育獎助計畫」，詳如附件 1(P.25-P.27)。 

辦法：通過後依程序提報會前協商會議討論。 

委員建議： 

一、 在政策方針重點工作的執行內容如已有跨局處合作模式，建議不須再另訂計

畫辦理。 

二、 建議性別統計數據可增加個別人口群的母數，呈現該群體實質的性別差異以

訂定符合人口群特質的成果目標。 

三、 重點工作(一)「婚姻平權友善措施，研議多元家庭之福利、權益保障策略」

建議民政局補充同性婚姻及異性婚姻之離婚率以及單身聯誼活動辦理後的追

蹤情形。 

四、 重點工作(二)「鼓勵家庭成員共同分擔家務與照顧分工，促進工作與家庭平

衡」，建議衛生局補充社區照顧據點中針對志工或家庭照顧者提升照顧資源

連結的相關辦理內容。 

五、 重點工作(四)「建構性別友善的育兒支持系統，促進家庭與工作的平衡」，

建議衛生局補充愛丁堡量表篩檢後的整體結果。 

六、 建議辦理課程研習除進行滿意度調查外，可針對課程設計適當的課後評估追

蹤或是不同年度的比較分析，以了解參與人員的知能提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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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 本組重點工作(四)案號 X06033104007工作內容修改為「辦理原住民族地區居

家托育人員托育獎助計畫」。 

二、 請各機關依委員建議修正，於 4月 6日(星期三)前補充各項工作內容之辦理

(執行)情形(附件一)，以電子郵件傳送資料予社會局彙整，依程序提報會前

協商會議討論。 

 

案由二：有關本組 110-111年「跨局處推動性別平等工作」，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本

府社會局)。 

說明： 

一、 依據臺中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5屆第 2次定期會議決議，自 109年起實施，

每半年填報辦理成果，並於分工小組檢視。 

二、 本組跨局處性平合作議題業依 110年 10月 15日召開之「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性平業務輔導工作坊第 2場次」委員建議聚焦於「托育」並調整計畫書，由

社會局、教育局、勞工局及人事處填報「110-111年『建構 0-6歲友善優質托

育環境』計畫書暨成果報告」，詳如附件 2(P.42-P.50)。 

辦法：通過後依程序提報會前協商會議討論。 

決議： 

一、 有關「問題說明/計畫緣起」請勞工局及人事處補充相關背景資料與數據，並

請社會局更新公托設置現況的最新數據。 

二、 請社會局補充提升托育服務品質的策進措施(如在職訓練深化、機構輔導及查

核機制等)。 

三、 請各機關修正本案計畫書暨成果報告(附件二)後於 4月 6日(星期三)前以電

子郵件傳送資料予社會局彙整，依程序提報會前協商會議討論。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